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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分析】
    为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实现乡村全面振兴，2019年，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6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改善本市农民生活居住条件和乡村风貌进一步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若干意见》（沪府规〔2019〕21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的通知》（沪农委规〔2020〕5号）规定了建房细则。2022年，市政府颁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22〕2号）指出，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具体分成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到2022年末，按照21号文明确的2022年既定目标，保持基本政策稳定和各方预期稳定，确保按照主要节点目标完成5万户农户实现相对集中居住任务；第二阶段为，2023-2025年，结合市政府要求和各区实际，合理确定年度目标任务，基本完成“三高两区”范围内有意愿农户的相对集中居住任务。
    调研发现，基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了以下瓶颈问题。
    （一）农民进城镇集中居住意愿强烈，村民对改善居住房条件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远郊农业大区、镇级层面资金配套压力无法承担，且平移、退出、上楼指标有限制，无法满足农民申请需求。
    （二）农民翻建房屋村级管理的成本加大。农民居住的房屋结构较差，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如果无法实施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村民势必要重新翻建房屋。一是造成依旧存在布局零、散、小的农民宅基地现状，田块无法成片化，成为遏制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产业发展的短板。二是当前翻建房屋都是大车重车进入，入户机耕路被严重损坏，后续村级维修资金压力非常大；有些农民房屋因为地理位置，连施工车辆进入都有困难，需要从大田里另行铺路方能进场施工，给村委会管理也造成很大的难度。
    
    【对策建议】
    在无法满足进镇集中平移居住的情况下，一是建议市级层面加强指导，以村为单位，针对农村建房中远离村主干道的零、散、小宅基（5户以内）重新划定建造区域，新增建房点位。通过插建或新建的方式，整合到大宅基周边。
    二是建议市级要加大出让金返还区级比例，对平移安置点位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增加配套补贴，切实解决基层资金困难问题。
    三是建议市级层面加快出台相关的制度、政策，给予区镇两级优化农民集中居住占补平衡自行调规的权限，放宽农村宅基地建设用地。村委会有实施土地减量化贡献的土地指标应返该村一定比例建设用地指标，逐步形成宅基集中化、田块成片化，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真正实现农村富、农村强、农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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